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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于 2022年 4月 21日下午 14：30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时间为 2022年 4月 21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2年 4月 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2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4月 21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2年 4月 21日下午 15:00。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正涛先生主持；大会的召集、召开的方式和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截止股权登记日（2022年 4月 1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公司股份总数为 1,174,869,360

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27 人， 代表公司股份

629,812,63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6070%。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06,400,376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51.6143%。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25 人， 代表股份 23,412,256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28%；

（3）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5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3,412,2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28%。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 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下列事项：
1、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同意 629,599,252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661%；反对

142,5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26%；弃权 70,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1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3,198,8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的 99.0886%；反对 142,5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6088%；
弃权 70,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 0.3026%。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同意 629,599,252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661%；反对

142,5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26%；弃权 70,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1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3,198,8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的 99.0886%；反对 142,5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6088%；
弃权 70,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 0.3026%。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总表决情况：同意 629,599,252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661%；反对

133,5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12%；弃权 79,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1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3,198,8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的 99.0886%；反对 133,5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5704%；
弃权 79,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 0.341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629,670,092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74%；反对

142,5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3,269,71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的 99.3912%；反对 142,5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6088%；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 2022年度融资授信计划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629,479,432�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71%；反对

333,2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2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3,079,05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的 98.5768%；反对 33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1.4232%；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为按揭及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事项，关联股东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99,183,376 股）、中国重

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7,217,000股）对此进行了回避表决。
（1）总表决情况：同意 23,079,056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98.5768%；反对 333,200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1.423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3,079,05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的 98.5768%；反对 33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1.4232%；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调整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暨修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事项，关联股东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99,183,376 股）、中国重

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7,217,000股）对此进行了回避表决。
（1）总表决情况：同意 21,422,342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91.5005%；反对 1,989,914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8.4995%；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1,422,34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的 91.5005%； 反对 1,989,91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 有表决权股份的
8.499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的 0.000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629,599,252�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661%；反对

142,5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26%；弃权 70,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1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3,198,8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的 99.0886%；反对 142,5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6088%；
弃权 70,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 0.3026%。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广新、祁辉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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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捷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当前公司总股本 105,054,8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4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捷精工 股票代码 30107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叶飞 魏敏宇

办公地址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

传真 0510-88769937 0510-88769937

电话 0510-88351766 0510-88351766

电子信箱 jszj@wuxizhongjie.com jszj@wuxizhongji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情况及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精密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主要产品为减震零部件产品，用于消

除来自汽车动力总成、路面及空气的振动和噪声，提升汽车行驶过程中的平顺性及舒适性。 产品应用
于汽车减震（NVH）领域。 NVH是指在汽车行驶过程中，驾乘人员能够直观感知到的噪声（Noise）、震
动（Vibration）和声振粗糙度（Harshness），能够体现出乘坐的舒适性和静谧性，是衡量汽车制造质量的
一个综合性指标。 噪声（Noise）主要指驾乘人员听到的车内噪声；振动（Vibration）主要指驾乘人员感受
到的来自于方向盘、地板和座椅的振动；声振粗糙度(Harshness)指噪声和振动的品质，是描述人体对振
动和噪声的主观感受的指标。

公司产品按照制造工艺可划分为冲压零部件、压铸零部件、注塑零部件，及金工零部件等产品，具
体情况如下：

公司主要产品在汽车中的实际应用分布图如下：

通过多年的经营积累、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公司获得了汽车行业优质客户的普遍认可。
公司已与天纳克、博戈、威巴克、住友理工、大陆等全球知名的大型跨国汽车零部件集团，以及长城汽
车等知名整车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德系、日系、美系、韩系等各大
整车系列，覆盖奔驰、宝马，奥迪、大众、沃尔沃、丰田、日产、本田、通用、福特、现代、标致、雪铁龙、菲亚
特等及国际大型新能源汽车品牌。 此外，从我国自主汽车品牌来看，公司产品已广泛配套于上汽、长
城、吉利、奇瑞、广汽、北汽、江淮、一汽等，及国内一流新能源品牌蔚来、小鹏、小米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实行“以产定购、合理库存”的采购模式，由采购部专门负责采购事宜。 公司采购部根据生产

计划，综合考虑库存状况、市场价格波动、采购周期等因素，向纳入公司合格供方名录的供应商进行采
购。

为规范采购管理工作，公司根据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生产的国际标准 IATF16949:2016标准制定了
《采购控制程序》《供方控制程序》《供方评价管理规定》《产品监视和测量控制程序》等制度文件，对供
应商引入、报价、合同签订、考评等环节实施严格的工作流程及执行标准。 公司严格执行采购控制程
序，由采购部主要根据所需采购物资的规范标准进行采购，质量部主要负责采购物资的进货检验和入
库，共同确保所采购的产品质量、价格、服务能持续满足公司要求，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秩序。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为下游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或整车厂商配套提供汽车精密零部件，实行“以销定产”的生

产模式。 公司严格执行生产过程控制程序，在获取客户订单后，销售部制定要货计划；生产部结合要
货计划、生产能力和相关制度制定生产计划，并安排车间执行生产并定期统计、监控，确保产品能够及
时生产；产品经质量部检验后入库，确保产品满足客户的质量要求。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以直销方式向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及整车厂商进行销售。 汽车整车及汽车零部件厂

商一般对零部件供应商实行合格供应商管理模式，意向供应商需要通过严格的研发、质量、供货能力
等多方面评价、经多轮次考核后方能进入客户的合格供应商名单。 公司主要通过参加行业会议、客户
拜访及引荐等方式开拓市场，并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筛选后获取客户；公司积极响应客户新产品
的设计需求并进行同步开发，直接洽谈采购意向后取得客户订单。 公司国内销售根据合同约定将产
品运送至客户指定的收货地点，并经双方对账确认数量及结算金额后确认收入；国外销售根据销售合

同约定分别处理如下：（1）采用离岸价结算的，以产品报关离岸为收入的确认时点；（2）对采用产品运
送至客户指定境外地点结算的，经客户确认使用产品的数量及结算金额后确认收入。 公司针对不同
客户制定了不同的信用政策，给予 60-120天的信用期限，结算方式主要为银行电汇。

（三）公司业绩驱动因素
1、公司所属行业为“C3670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2021年行业景气度高，结束了 2018年以

来连续三年下降局面，供需相对旺盛，公司利用拥有的五大产业链核心生产工艺（冲压、焊接、压铸、注
塑、涂覆）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的综合领先优势。

2、技术创新是公司发展永恒主题，中捷精工致力于对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持续满足为客户同
步开发的需求，为市场抢得先机。

①产品创新
汽车零部件企业一般是根据客户订单进行定制化、个性化生产。 产品和模具的开发涉及大量技

术参数设计、修改和调试，及原材料的选取和试验，在能够达到客户验收合格前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
创造过程，但公司能够做到快速响应。 如公司为国际大型新能源汽车开发研制了全球首款轻量化制
动踏板（1、比原来的制动踏板重量减轻 10％；2、工艺上，公司用钢管的 6轴成型技术颠覆了传统技
术）。 目前公司拥有接近 2,000种品类的产品，报告期内能够稳定满足客户的产品开发和及时供应需
求，表明公司具备较为突出的产品创新开发和创造生产能力。

②工艺创新
首先，加强材料工艺创新。 公司和宝武集团成立了联合工作室，在高强度材料拉伸领域不断革

新，解决了高强度材料拉伸开裂的痛点，开发了近二十多个品种的中捷专用的汽车减震部件冲压专用
钢，进一步提升了中捷独有的竞争优势；其次，强化工艺设备创新。 公司设计并改造了国内首台多连
杆一步成型卷圆设备，颠覆了传统的冲压成型工艺，专门用于生产金属减震部件，将生产效率从每分
钟 25件提升到每分钟 50件，效率提升 100%，该设备装置已经申请到了专利；此外，推进产品质量管理
创新，智能化质量溯源系统建立。 公司设计开发了首套集机器人焊接、焊接参数在线监控、激光和影
像在线检测于一体的自动化焊接生产单元，做到产品焊接质量零缺陷供货。 报告期内公司产值增加，
而整体人员数量在逐步降低、质量成本降低，展现出公司工艺创新、创意改善的能力。

③协同开发创新
目前汽车零部件企业与下游客户同步开发已成为行业的主流趋势。 公司具备与下游客户同步研

发的技术能力，且多年来持续参与下游客户的同步研发，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开发资源。 近两年，公司
顺应汽车行业轻量化新趋势、新能源汽车的新业务板块，不断加大市场开拓和投入，协同客户加强在
轻量化、绿色环保的开发创新，如利用高分子复合材料改性，首创了低气味汽车内饰减震衬套，在保证
减震降噪的情况下，减少了有害气体的散发，该项目也已经申请专利；再如公司首创设计制造了利用
高强度钢冲压成型“前后桥连杆”产品，替代了传统的浇铸机加工连杆，达到零件重量减轻 50%。 报告
期内公司主要客户保持稳定，合作关系良好，展示了公司突出的协同开发创新能力。

3、公司持续优化经营管理方式，不断学习科学的管理知识和经验，优化管理体系，提升工作效率，
降低成本。 同时引进具有高素质、专业性强的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优化人才梯度建设，强化精
益生产。

（四）公司所处行业分析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汽车制造业”

（C36）；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
“C3670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发展情况如下：

1、汽车行业发展情况
2021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反复的疫情，我国经济展现出强劲韧性，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 100万亿，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
汽车行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面对芯片短缺、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等不利影响，迎难而上，
主动作为，全年汽车产销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内生动力，对宏观经济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随着宏观经济的复苏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2021年中
国汽车行业市场需求总体呈现回升的趋势，全年产销量分别达到 2,608.20万辆和 2,627.50万辆，同比
增长 3.40%和 3.80%，结束了自 2018年以来连续三年下降趋势。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中国汽
车工业市场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2022年中国汽车销量有望达到 2750万辆，同比增长 5.40%，
到 2030年中国汽车产销量有望达到 3000万辆。

节能减排、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是国家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一，国家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发展，提
高燃油车燃油消耗和排放标准。 报告期内，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了多项促进汽车消费及实现碳中和
目标的相关政策。 国内企业加入变革浪潮中，华为、小米、三六零、 百度等科技公司争相跨界造车，跨
界带来的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线上直营销售为汽车行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上汽、广汽、北
汽、东风等国内传统车企相继“二次创业”成立独立品牌布局新能源汽车，上述变革有望带动汽车行业
边际扩展以及跨产业融合，为国产汽车提供弯道超车的可能。

放眼国际，欧美政府加速推进新能源汽车布局。 欧盟要求自 2021年起，欧盟境内新乘用车的平均
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得高于每公里 95克，到 2025年新乘用车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2021年的基础上降低
15%，2030年再次在 2025年的基础上降低 37.5%。 同时，欧盟还准备成立一项 400至 600亿欧元的清
洁能源汽车投资资金保障新能源汽车相关配套设施的发展；2021年 11月美国一揽子基础设施法案
《重建美好未来法案》终获众议院通过，该法案包括多项事关交通设施与电动车辆的新支出。 中国品
牌汽车受新能源出口市场向好带来的拉动作用，市场份额已超过 44%，接近历史最好水平。 随着汽车
行业持续向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趋势的不断发展，行业整体面临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2、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国务院、发改委、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规范行业发展、引导产业转

型升级，包括：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进一步优
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发改委、商务部《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2019年版）》；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
（2019-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国务院《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2021-2035年）》。

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下游行业是汽车制造行业。 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发展与下游行业发展密切相
关，汽车行业的供求状况、增长速度、产品价格等因素对零部件行业影响较大。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
一方面，我国经济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保持平稳发展，因此我国汽车行业也将保持平稳发展趋势，我
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市场前景较为广阔；另一方面，汽车行业的电动化、轻量化趋势将倒逼零部件行业
进行技术升级，提升零部件的性能和质量，并且充分发挥规模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提升行业整体技术
水平。

3、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长期从事汽车精密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产品主要为汽车减震部件产品，可广泛

应用于汽车的底盘系统、发动机系统、车身系统等系统。 凭借在制造工艺、技术实力、产品质量等方面
的优势，公司的业务规模、行业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 ⑴公司主要客户属于减震领域大型知
名企业,公司已与天纳克（Tenneco）、博戈（Boge）、威巴克（Vibracousitc）、住友理工（SumitoMoriko）、哈
金森（Hutchinson）、帝倜阿尔（DTRAutomotive）、普利司通（BridgeStone）、大陆（Continental� AG）等大型
跨国汽车零部件集团，及长城汽车等大型知名整车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产品下游
应用覆盖国内外众多知名汽车品牌。 从国际汽车品牌来看，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德系、日系、美系、韩
系等各大整车系列，覆盖奔驰、宝马，奥迪、大众、沃尔沃、丰田、日产、本田、通用、福特、现代、标致、雪
铁龙、菲亚特等，及国际大型新能源汽车品牌。 此外，从我国自主汽车品牌来看，公司产品已广泛配套
于上汽、长城、吉利、奇瑞、广汽、北汽、江淮、一汽等，及国内一流新能源品牌蔚来、小鹏、小米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974,152,243.63 762,537,808.33 27.75% 707,468,52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9,820,829.36 575,507,575.83 33.76% 522,995,242.50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622,531,111.25 526,279,286.45 18.29% 560,584,72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470,732.17 52,512,333.33 -11.51% 56,908,80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226,443.09 50,762,605.05 -24.70% 54,313,797.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899,299.85 42,472,914.15 -27.25% 73,077,566.0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54 0.67 -19.40% 0.7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54 0.67 -19.40% 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3% 9.46% -2.23% 11.5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6,140,589.61 145,724,473.30 159,424,833.13 151,241,21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84,314.14 9,482,818.98 16,900,644.38 5,202,95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17,970.26 9,284,224.98 11,223,597.95 3,800,649.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91,845.51 36,155,881.46 -21,269,641.38 -2,678,785.7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3,383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5,965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魏鹤良 境内自然
人 24.27% 25,500,000 25,500,000

魏忠 境内自然
人 23.32% 24,500,000 24,500,000

无锡普贤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42% 12,000,000 12,000,000

无锡东明天昱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71% 6,000,000 6,000,000

无锡宝宁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52% 3,700,000 3,700,000

无锡市玄同投
资合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0% 3,151,600 3,151,600

无锡金投信安
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5% 2,363,700 2,363,700

王建明 境内自然
人 0.75% 787,900 787,900

王鹏飞 境内自然
人 0.37% 393,950 393,950

林柱英 境内自然
人 0.37% 393,950 393,9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魏鹤良和魏忠为父子关系；无锡普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魏鹤
良，无锡东明天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无锡宝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为魏忠；无锡市玄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无锡市玄
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林柱英、王鹏飞分别持有无锡市玄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0%、40%
股份。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关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案件编号：FZ2022C10080-2
致：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委托，就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以及《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见证律师获得了公司如下保证：已提供了见证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所必须的全部文件资料，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和口头陈述均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重大遗
漏及误导性陈述之情形，所提供的副本和正本、复印件和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中，见证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这些议案中所表述的
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核查了本所认为出具该法律意见书所
需的相关文件、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 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召集人于 2022年 3月 29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形成并通过了关于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的决议。 公司已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等报纸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登记方法等予以公告，公告刊登的日期
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 20日。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2年 4月 21日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68 号东晟泰丽园 1
号楼 3层会议室如期召开。 网络投票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其中：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4 月 21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网络投票时间与本次会议通知时间一致。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16,698,083� 股，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3190％，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签名及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等材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1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X216,673,88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3137％。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
有效。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

共计 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4,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53％。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 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验证其身份。
（3）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 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4,20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3％。
(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其出席会议

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核，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
修改及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通过了如下决议：
1.�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6,697,0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1,0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8678％；反对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3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6,697,0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1,0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8678％；反对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3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6,697,0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1,0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8678％；反对 1,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3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16,697,0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1,0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3,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8678％；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3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6,697,0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1,0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3,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8678％；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3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关于聘请 2022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6,696,6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反对 1,4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149％； 反对 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8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6,696,6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反对 1,4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149％； 反对 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8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合法有
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律师签订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叁份，副本壹份。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刘森宇
负责人：王鹤 经办律师： 兰天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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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的通知已刊登于 2022年 3月 31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2022临 -13）。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否决议案情况发生。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名称：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召开时间：2022年 4月 21日(星期四)下午 14:30
3、网络投票时间：本公司同时提供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供股东进行网络

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4月 21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68号东晟泰丽园 1号楼 3层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董事长郭嘉祥先生
8、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216,698,08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7.3190％。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216,673,8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7.3137％。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24,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5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24,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5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
股东 3人，代表股份 24,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53％。

2、因新冠肺炎疫情控制，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通讯方式出席或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森宇、兰天蔚以视频方式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1、审议《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697,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8678％；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4.13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2、审议《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697,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8678％；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4.13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3、审议《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697,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8678％；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4.13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4、审议《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697,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8678％；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4.13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5、审议《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697,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8678％；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4.13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6、审议《关于聘请 2022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696,6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反对 1,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149％；反对 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5.78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7、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696,6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反对 1,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149％；反对 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5.78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以特别决议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文锋、兰天蔚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4、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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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4月 21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4月 21日（星期四）9∶15至 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和西二街 189号富森创意大厦 B座 21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兵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21人，代表股份数量 607,278,3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1.1372%。 其中：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6 人， 代表股份数量

599,872,5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0.1477%。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5 人，代表股份数量 7,405,781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0.9895%。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5 人，代表股份数量 7,405,781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0.98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数量 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 15人，代表股份数量 7,405,78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89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

3、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606,954,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467％；反对 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04%；
弃权 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5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7,081,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5.6257％；反对 2,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344％；弃权 32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4.3399％。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606,954,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467％；反对 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04%；
弃权 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5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7,081,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5.6257％；反对 2,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344％；弃权 32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4.3399％。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606,954,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467％；反对 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04%；
弃权 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5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7,081,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5.6257％；反对 2,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344％；弃权 32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4.3399％。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 607,274,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94％；反对 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04%；
弃权 1,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7,401,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472％；反对 2,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344％；弃权 1,3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184％。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606,954,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467％；反对 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04%；
弃权 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5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7,081,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5.6257％；反对 2,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344％；弃权 32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4.3399％。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606,954,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467％；反对 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04%；
弃权 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5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7,081,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5.6257％；反对 2,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344％；弃权 32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4.3399％。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607,274,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94％；反对 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04%；
弃权 1,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7,401,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472％；反对 2,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344％；弃权 1,3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184％。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607,274,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94％；反对 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04%；
弃权 1,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7,401,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472％；反对 2,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344％；弃权 1,3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184％。

9、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604,145,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4841％； 反对 2,811,7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4630%；弃权 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5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4,272,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57.6935％；反对 2,811,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37.9667％；弃权 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4.339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寻静秋、刘皓现场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见，该

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